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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行动和结果：
社会科学的客体和任务∗

唐世平

　 　 【内容提要】 　 在最简约的水平上，社会科学只有三类客体（研究对象），它们分别

是观念、行动和结果。 未能理解这三类客体在本体论层面的差异以及解释它们需要不

同的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工具这一事实，是造成很多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争显得内容贫

乏的核心原因。 因此，明确区分这三类客体，并理解解释它们需要不同的认识论立场

和方法论工具的事实，会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社会科学的实证挑战，并为科学的进一步

发展铺平道路。 这一讨论对社会科学的教学也有重要的价值。 比如，在认识论的层面

上，“认识论的折中主义”越来越流行，而作者的分析表明，这种认识论的折中主义是

误导性的。 尽管没有任何一种认识论是万能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认识论都是一样的。

某些认识论立场对大多数的社会科学任务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在方法论层面上，如今

多数的社会科学研究生项目都要求学生至少掌握一种方法，甚至更多。 大家似乎都认

为，这些方法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作者的分析表明这一假定也是错误的。 因

此，对于研究生们所面对的“时间太少和要学的知识太多”这一不可避免的困境，作者

的分析给他们提供了选择方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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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就什么是正确的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问题一直在

进行着激烈的争论。① 这些争论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社会科学的任务及其挑战的理

解。 然而本文认为，在这些激烈的争论中缺失了一些更为根本性的东西。 更具体地

说，虽然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很乐意承认，这些难题或客体的本体论性质确实对处理

客体时所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所启示，但都未能充分理解这些启示。② 因此，社会

科学家可能错失了针对某些看似棘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僵局的清晰解决方案，而许多

本可以得到更有效解决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本文提出三个核心论点。 第一，在最根本的层面，社会科学中只有三类客体，或者

说三个待解释的对象：观念、行动和（社会）结果。 而这三类客体在本体论上是不同

的。 第二，由于它们在本体论上的不同，需要不同的认识论视角和方法论工具来进行

解释。 正如罗伊·巴斯卡（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曾详细阐述的那样，本体论优先于认识论，认

识论优先于方法论，③“虽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未必存在完美的对应关系，

但它们的确相互制约”。④ 第三，很不幸的是，绝大多数现有的关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

讨论都含蓄甚至明确地假设了对三类客体的解释基本需要相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这个无效的假设是导致认识论和方法论之争趋于棘手和困惑的核心原因。 因此，纠正

这一错误的假设会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社会科学的实证挑战，并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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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道路。
理解社会科学的三类核心客体及其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不仅能带来探求社

会科学知识的现实意义，而且对社会科学的教学也有批判性的价值。
在方法论层面上，如今的多数社会科学研究生项目都要求学生至少掌握一种方

法，甚至更多。 导师和研究生们都含蓄地认为，这些方法对探求知识和（学生的）职业

生涯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一含蓄的假定是错误的。 首先，
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处理所有的三类客体。 其次，某些盛行且根深蒂固的方法的价

值其实非常有限，而另一些方法倒是用途更多。 最后，即便无误地使用某些方法也无

济于事，因为它们并不适用于研究某些客体。 因此，对于研究生们所面对的“时间太

少和要学的知识太多”这一不可避免的困境，本文的分析可以为他们提供选择方法的

基础。
在认识论的层面上，研究生们已经被越来越流行的“认识论折中主义（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ｌｅｃｔｉｃｉｓｍ）”所社会化。 这种折中主义认为，所有的认识论立场（如实证主义、
行为主义、诠释学）都同样有效，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 本文的分析表明，这种认

识论折中主义是误导性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认识论是万能的，认识论也并非都一样，
某些认识论立场对大多数的社会科学任务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与此同时，尽管一些认

识论立场对某些特定任务是有用的，但一些被认为是针对某些任务的黄金标准的认识

论立场，实际上并不能解决这些任务。 在此，笔者先为自己的本体论出发点提供一些

初步的辩护。
第一，本文的本体论立场的最有力的辩护是，很多社会科学家或历史学家都至少

含蓄地承认了笔者提倡的本体论立场。 罗伯特·默顿（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Ｍｅｒｔｏｎ）和诺伯特·
伊莱亚斯（Ｎｏｒｂｅｒｔ Ｅｌｉａｓ）在论及“有目的的行动所产生的意料之外的结果”时，都含蓄

承认了行动和（社会）结果（来自行动和其他对象的互动）在本体论上是不同的。① 当

然，众所周知的是，虽然行动是由观念支撑的，但并非所有观念都转化成了行动。 同

时，多数历史学家主要对行动和作为结果的事件感兴趣。 而在历史学领域，思想史或

观念史都或多或少地被视为诠释哲学一类的东西，而非知识社会学。 至少有一篇文献

明确出现了观念、行动和结果的分类，那就是安德鲁·阿博特（Ａｎｄｒｅｗ Ａｂｂｏｔｔ）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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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学中的结果观》一文。①

第二，虽然很少有人明确理解了三个不同客体可能需要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

一事实，但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心照不宣甚至下意识地把各自的研究范围限制到了某

个或某两个客体上。 因此，几乎没有（实证的）社会心理学家去研究社会结果。 相反，
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都把焦点局限在观念（如感知、认知）和行动上。 与之对应的是，

几乎没有（实证的）社会科学家敢于解释观念的起源。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书中，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清楚地知道他在尝试解释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

伦理）的选择和扩散，而非这种精神的起源本身，尽管他在书中多处提及“起源”。② 毫

不令人奇怪的是，主要致力于解释行动和社会结果的实证社会科学家极少会追随诠释

学或释经学的路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虽然诠释学的路径对理解观念

的意义和启示有一定帮助，但它基本不能解释行动和社会结果。 此外，博弈论的奠基

之作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宣言③都指向了“行为”而非社会结果。 因此，即使是顽固

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也都意识到，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ＲＣＴ）主要在于处理行动，
而对处理社会结果却不尽人意，即便他们只是潜意识地认识到这一点。

第三，本项研究的意义应该依据它的有趣程度以及它对社会科学实证和社会科学

哲学问题的批判性来评判。 在这方面，尽管我们可以进行更精准的划分，比如把社会

结果细分为事件、过程、涌现性质和状态，④但把社会事实划分为观念、行动和结果在

根本层面上是恰当且穷尽的，因为它使我们能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核心问题上得出最

重要和最广泛的启示。
在进一步的探讨之前，需要做几个重要说明。

第一，笔者不否认存在一些关于三类客体及相关问题的有益讨论：毕竟每个社会

科学家都必须讨论他 ／她的客体。⑤ 但这些讨论都远远不够。 本文对它们做了批判性

的探讨，并大大拓展了它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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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ｔｈｅｒｓ， Ｄｕｒｈａｍ：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ｐｐ．３９３－４２６．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Ｅｔｈ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ｓ Ｓｏｎｓ， １９５８．
Ｇａｒｙ Ｓ． Ｂｅｃｋｅ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Ａｌｂｅｒｔ Ｓ． Ｙｅｅ， “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５０， Ｎｏ． １，

１９９６， ｐｐ．６９－１０８；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Ｐｉｃｋｅｌ， “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４０，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７８－１８５； Ａｂｈｉｓｈｅｋ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１，
２０１３， ｐｐ．７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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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文从科学实在主义（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ａｌｉｓｍ），即巴斯卡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批

判实在主义（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的立场出发，因此拒绝了本体论的相对主义（除了我们的

文本之外没有其他事实）、认识论的实证主义（经验规律的预测性是科学理论及科学

进步的唯一标准）和工具经验主义（假设都只是虚构的）。① 此外，从科学实在主义的

立场出发，本文强调因素和机制是所有因果解释的一部分。②

本文把机制定义如下：（１）机制是在真实的社会系统中，驱动变化或阻止变化的

真实过程；（２）机制和因素的互动驱动了社会系统的结果，因此机制和因素是相互依

赖的。③ 然而，除了明确声称我们应该位于这个立场，而且我们的讨论有助于理解这

些问题之外，本文无法在此处理围绕机制、因果和因果解释的诸多棘手问题。④

第三，尽管本文的科学实在主义立场坚持本体论上的绝对主义，笔者明确赞成

“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折中主义”，⑤只要我们明确并充分地理解了不同认识论和方法论

的优势和劣势。 换句话说，笔者由衷地支持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折中主义，只要它理解

了客体的本体属性会约束或限制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处理不同客体时的效用。
事实上，科学实在主义的立场在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时明确需要折中主义，因为它承

·７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在此要明确指出很重要的这一点，笔者从科学实在主义的立场出发主要是因为，实在主义可能过于宽泛

而获得了不好的名声。 关于科学实在主义对实证主义（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的早期批判，参见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
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６［２００８］； Ｈａｒｏｌｄ Ｋｉｎｃａｉ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
ｓ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９。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７６［２００８］；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７９；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１９９６；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４， １９９７，
ｐｐ．４１０－４６５；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ｔ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
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２， ２００４， ｐｐ．１８２－２１０； Ｔｕｌｉａ Ｇ． Ｆａｌｌｅｔｉ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 Ｆ． Ｌｙｎｃｈ，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ｌ Ｍｅｃｈ⁃
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９，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１４３－１１６６； Ｐｈｉｌｉｐ Ｓ． Ｇｏｒｓ⁃
ｋｉ，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ｆ 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ｐｐ．１－３３．

定义的第一部分来自马里奥·邦奇（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而第二部分是笔者的原创观点。 第二部分对理解机

制和因素如何相互关联以及如何设计揭示新机制和新因素的方法至关重要。 因此笔者拒绝了乔恩·埃尔斯特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对机制的定义，即“在普遍未知的情况下触发或伴随不确定结果的，经常重复且容易识别的因果模

式”。 机制不是可识别的（因果）模式，而埃尔斯特的定义受到“覆盖性法则”的过多影响。 类似地，笔者拒绝把机

制定义为解释的“（观念的）建构”。 简单来说，理解是解释的一部分，而诠释则是纯粹的释经学。 菲利普·戈尔

斯基（Ｐｈｉｌｉｐ Ｓ． Ｇｏｒｓｋｉ）把机制定义为“系统内相关实体的涌现因果力量”，与邦奇和笔者的想法相似。
Ｐｈｉｌｉｐ Ｓ． Ｇｏｒｓｋｉ，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ｐｏｓ⁃

ａｌ，” 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Ｈｅｄｓｔｒöｍ ａｎｄ Ｂｊöｒｎ Ｗｉｔｔｒｏｃｋ， ｅｄ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Ｌｅｉ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４７－１９４．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ｂｂｏｔｔ， Ｔｉｍ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２００１； Ｇａｒｙ Ｇｏｅｒｔｚ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 Ｆ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Ｂｒａｄｙ ａｎｄ Ｅｌｍａ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４６， Ｎｏ．２， ２０１３， ｐｐ．
２７８－２８５．



认对于任何单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言，社会系统（或人类社会）都过于复杂。①

第四，虽然笔者完全同意如同米歇尔·福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伊莱亚斯、玛格丽

特·阿彻（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Ｓ． Ａｒｃｈｅｒ）、约翰·迈耶（ Ｊｏｈｎ Ｗ． Ｍｅｙｅｒ） 和罗纳德·杰普森

（Ｒｏｎａｌｄ Ｌ． Ｊｅｐｐｅｒｓｏｎ）②所主张的那样，行动者（行为体）是有待解释而非理所当然的

社会结果（或产物），但本文不会在此单独处理行为体的社会建构或构成这一问题，因
为本文对于社会结果的讨论也适用于解释行动者和行为体。 此外，在终极意义上，我

们试图理解行动者的塑造时，往往是为了理解他们的行动及其行动与互动的结果。

第五，下文提到的每个认识论立场（加上它们潜在的本体论假设和派生的方法论

启示）都需要不止一本书的篇幅来讨论，下文提到的每个方法（加上它们潜在的本体

论假设和认识论立场）也都是如此。 因此，对它们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超出了本文的

范围（恐怕也在笔者的能力之外）。 本文的讨论是概要性的或范式的，故而是简略而

非详尽的。 它的目的是激发我们关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交织关系的全新

看法，这种看法建立于又超越了现有的争论和很多相关的出色文献。③

本文接下来如下展开。 第二节从本体论上定义了三类客体。 第三节选取了两个

把三类客体完全混为一谈的突出案例，并在附录中对更多文献进行了简要的考察。 第

四节阐述了认识论的启示，并说明了为什么某些认识论的立场比其他的更有效。 第五

节处理了方法论的启示。 通过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分为六个大类，这一节强调了为什么

某些方法在理解三类客体时比其他方法用途更多，而另一些方法为什么总的来说价值

有限。 结论部分对实证研究给出了一些启示并阐述了若干原则。

二　 三类客体：观念、行动和结果

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社会事实（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ｓ）只有三个大类：观念、行动和结果。 这

三类客体在本体论上是不同的，尽管它们以分层的方式相互关联，而行动和结果都有

不止一个尺度（表 １ 和图 １）。 笔者会提供两个例证。 比如，有个支持比尔·克林顿的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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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Ｐｏｗｅｒ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１９７２－１９７７，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ｎ⁃

ｔｈｅｏｎ， １９８０；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Ｓ． Ａｒｃｈ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Ｊｏｈｎ Ｗ． Ｍｅｙ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ｏ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３６，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２０； Ｊｏｈｎ Ｗ． Ｍｅｙ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ｎａｌｄ Ｌ． Ｊｅｐｐ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１， ２０００， ｐｐ．１００－１２０．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ｂｂｏｔ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４；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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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他 ／她对克林顿的支持是一个观念。 选民实际上给克林顿投了票（或者没有投

票），这是一个行动（或是无行动），而克林顿赢得选举的事实则是一个结果。 同样地，
一个人相信勤奋能带来向上的社会流动，这是他 ／她的观念；他 ／她确实努力了一段时

间，这是行动。 然而，他 ／她是否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则是一个结果（全社会的整

个社会流动模式则是宏观结果）。
因此，观念仅仅是个体心智活动的产物。 它可以是对某个事件的感知（或错误感

知），对某个行为体行为的归因，对某个社会结果的（科学或非科学的）解释，抑或是对

某个产品的设计。 观念只有一个尺度：个体。 这是因为在终极意义上，观念是由个人

而非集体所萌发和持有的。 虽然几个不同的人会萌发（和持有）相同的观念，但从本

体论上说，这个观念仍然存在于个体的大脑，而非集体的大脑中：集体没有大脑。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任何超出个人层次的观念结果都不再仅仅是观念，而是

社会结果，即便它包含了诸多甚至纯粹的观念元素。 当一个科学理论被科学界接受

时，这是一个社会结果。① 当一个观念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并在群体中扩散时，这也是

社会结果。 相似地，制度、规范、禁忌、意识形态都不再是观念，它们是社会结果，尽管

它们主要是观念性的。②

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③ 行动是由行动者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的互动驱动

的，④而此刻的外部环境则是之前时刻的产物。 外部环境只能通过影响个体的动机和

动力（如通过社会化）来影响行为体的行动。 一个行动在它实现之前，总是有一个理

由（以观念的形式），因此，理由具有生成性因果力。⑤

虽然观念和行动都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结果，但本文的社会结果则严格指代那些

由个体行为与其他个体以及社会系统的其他组成部分（包括物质环境）互动的产物。
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这种长期结果都是典型的社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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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ｕｈ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０．
Ｃｒａｉｇ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ｐ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聚焦于那些有目的的行为作为行动，并不意味着无目的或本能的行为不重要。

恰恰相反，它们对于社会世界的形成至关重要：没有这些本能行为，我们就无法生存。 然而本能行为大多属于演

化生物学和生理学领域，而不是社会科学领域。 对于我们自身的行动，我们只是简单地为它提供一个理由。 但对

于其他人的行动，我们只能尝试去推断它们背后的原因，这个推断的过程就是归因过程。 对于本能行为，我们的

解释是简单而直接的。 严格来说，社会科学家对解释本能行为（生理领域）并不感兴趣，但对它们的后果很感兴

趣。 当然，尽管行动是有目的的，也可能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 更细致的讨论，参见 Ｂｅｒｔｒａｍ Ｍａｌｌ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ｏｌｋ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ｇ⁃
ｎｉｔｉｖ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５， Ｎｏ．３， ２０１２， ｐｐ．２９９－３３８．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８．



其他社会结果还包括关联、关系、社会结构、制度、规范、禁忌、文化、集体意识、意识形

态、行动的成败、合作、公共物品、涌现趋势和过程等。①

某些社会结果是由行动直接导致的（比如，战争是组织化的敌对所导致的结果）。

但即使不是绝大多数，许多社会结果都不是由行动单独导致的。 相反，结果通常是行

动与社会和物质环境约束的互动而涌现的产物。 另外，社会结果经常是意料之外的、

延迟的、间接的结果，甚至是未发生的。 因此，大多数社会结果，无论是微观（如村庄

的繁荣）还是宏观的（如英国的工业革命），都不能被还原为个人的观念和行动。② 与

行动不同的是，结果不会有理由，它只有原因（包括行动是原因的一部分）。

在此有两个新的重要说明。

第一，在观念、行动和结果中，每类客体都有各自内部的互动（即观念与观念的互

动、行动与行动的互动、结果与结果的互动）。 而下文的探讨更多集中在不同客体间

的互动，因为笔者认为这些探讨更加艰巨且更为根本。

第二，尽管笔者承认观念在解释行动和结果方面的作用，但下文的讨论主要集中

在行动和结果上。 同时，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解释观念的起源是无法终极完成的任务：

我们甚至经常无法解释自身观念的起源。 其实对于神经科学而言，解释观念的起源也

仍旧是非常艰巨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务。③ 也正因为观念无法被解释，大多数侧重于解

释的实证社会科学家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行动和结果而非观念上。 当实证社会科学

家对观念感兴趣时，他们主要感兴趣的是行动和社会结果的直接或间接的观念动力。

因此，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其实内心里都已经认识到，观念是不需要被解释的，而是需要

被学习、诠释和运用的。

三　 把三类客体混为一谈：埃尔斯特的《基本要点》

即便粗略地翻阅现有的文献，我们也能发现在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中，或明

或暗地把观念、行动和结果混为一谈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后文将展示一个把三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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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ｂｌéｍａｔｉｑｕｅ ｉｎ Ｉ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７， Ｎｏ．４， ２０１４， ｐｐ．４８３－５０６．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８．

在科学哲学中，保罗·费耶拉本德（Ｐａｕｌ Ｆｅｙｅｒａｂｅ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５）
在论及新观念或新理论的形成时所提的“怎么都行（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ｇｏｅｓ）”的概念以及拉里·劳丹（Ｌａｒｒｙ Ｌａｕｄａ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Ａｉｍ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ｅｂａｔｅ，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７）所谓的我们无法“理性地重现”新的（科学的）观念的起源的说法，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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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完全混为一谈的典型案例，并强调它的严重后果。 出于行文流畅的考虑，本文把那

些含蓄合并和含糊认知三类客体的案例放在了附录。

把社会科学的三类客体混为一谈的最糟糕的案例便是乔恩·埃尔斯特（Ｊｏｎ Ｅｌ⁃

ｓｔｅｒ）。 埃尔斯特在号称是探讨研究社会行为（即行动）的工具的讨论中给出了两列社

会行为，而事实上，在行动之外，他夹杂了很多观念和社会结果。 他的第一个列表（即

行动）共有 １５ 项，其中有 ７ 个（第一、二、三、四、六、十二、十四项）是社会结果，１ 个（第

九项）是行动和结果的混合体，余下 ７ 个是行动。 他的第二个列表（互动）有 １４ 项，有

４ 个是结果（第三、五、十三、十四项），２ 个是观念（第十、十二项），余下 ８ 个是行动或

互动。① 而把意料之外的结果、信任、可信任（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ｉｎｅｓｓ）、社会规范、集体信仰、组

织和制度都置于“互动”的标题下，说明埃尔斯特把“互动”和结果等同了起来。 他早

年把意料之外的结果、均衡、社会规范、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等社会结果都置于“互

动”标题下，而只有集体行动（属于行动）和讨价还价才是真正的“互动”。 他的两本著

作相比，他并没有任何改进。②

因此，尽管从 １９８９ 年到 ２００７ 年期间埃尔斯特做了大量的增订，但他仍然不清楚

对事实和事件的区分。 埃尔斯特早些时候声称，社会科学只有两大主题（或现象）：事

件（ｅｖｅｎｔｓ）和事实（ｆａｃｔｓ）。 之后他继续声称，“解释事件在逻辑上优先于解释事实”，

因为“事实是一系列事件的时间快照，或者是一堆这样的快照”。 此外，行动是事件的

基本形式。③ 但在 ２００７ 年，埃尔斯特突然改变了想法。 如今他相信，“社会科学家更

倾向于关注事实或事情的状态，而非事件”，“标准的社会科学解释通常是事实—事实

的模式”。④

由于没能正确理解三类客体以及解释三类客体需要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

工具，埃尔斯特的诸多讨论既不清晰，也不一致。 比如，虽然埃尔斯特现在承认“理性

选择理论的解释力比他之前认为的要弱”，⑤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理性选择理论，并

坚持着他修正后的版本（“结构个人主义”式的理性选择理论，把规范、角色和环境纳

入理性选择理论中）。 但正如下文将分析的那样，即使是修正后的理性选择理论，对

社会结果甚至行动的解释力都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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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 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 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８９．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７．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 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８９．



四　 认识论的启示

如上所述，本体论约束着认识论和方法论。 这一节将详细阐述划分社会科学的三

类客体对认识论的重要启示。 本文不可避免地从一些对不同认识论立场（即“主义”）

和方法论的讨论中得到启发，①尽管这些讨论并没有从解释客体的本体性质开始。

本节的讨论分为两部分：综合陈述和具体陈述。 在综合陈述中，笔者重点强调解

释行动和结果的普遍挑战，尽管这一讨论确实触及观念。② 在具体陈述中，本文审视

了更具体的认识论路径和学派（或“范式”）。

（一）综合陈述

第一，解释较高层次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需要来自较低层次的输入。 由于结果

是由行动所部分驱动的，行动是由观念所部分驱动的，所以解释结果就需要行动和观

念，解释行动则需要观念。

第二，解释较低层次的结果，也需要来自较高层次的输入，因为后者会反过来影响

前者。 一个层次的结果也能被同一层次的其他结果所影响。 因此，仅仅用观念或 ／和

行动来解释行动是不够的，因为行动也会被社会环境这个先前的结果所影响。 同理，

仅仅用观念解释观念也是不够的，因为个体的观念也被行动和更大的社会环境所影

响。 正因如此，把社会结果还原到行动，或者把行动还原到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还原主

义是无效的。③

第三，上述两点加强了图 １ 中双重箭头的含义。 因为观念、行动和结果形成了一

个分层的系统，它们之间相互影响。 所以要解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除了自身以外，还

需要另外两个客体。 如果没有其他两个客体的输入，那必然是不充分的解释，甚至是

扭曲的。

第四，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和从较高层次到较低层次，两者的认识论挑战是不

同的：它们存在着重要的不对称性。 更具体地说，从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的主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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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ｒａｉｇ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ｐ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７．
鉴于（新）实证主义（ｎｅｏ⁃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ｓｍ）和工具经验主义（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的高度复杂性，笔者会在别

处阐述这两者与科学实在主义之间的关系。 在此简单地说，实证主义是一种幼稚的科学实在主义，而工具经验主

义更应该是科学实在主义下的认识论立场。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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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涌现结果和多重因果（即殊途同归）。① 相比之下，从较高层次到较低层次的主要挑

战是多重因果关系和无穷递归。②

第五，横跨一个层次（从观念到结果，或从结果到观念）通常要比相邻的两个层次

转换（从观念到行动，或从行动到结果）更为困难。 显然，社会结果不能仅用观念来解

释，反之亦然，因为它们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第六，因为涌现性和殊途同归性在驱动社会结果方面更为复杂和普遍，所以在其

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社会结果的充分解释，尤其是在宏观层面，远比对行动的充分

解释（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要求更高。 这就对合适理解社会结果造成了巨大压

力，更不用说“充分”理解了。

第七，遵循第六点，机制对于宏观社会结果的解释要比解释观念和行动更加关键。

由于殊途同归性在塑造宏观社会结果方面更为复杂和普遍，仅凭社会结果与某些微观

或宏观条件的相关性，我们并不能清楚知晓社会结果的形成。 为了弥补这一点，我们

必须更多地依赖机制去证实我们对宏观社会结果的解释：通过证明以机制为基础的解

释的有效性，我们限制了导致结果的其他可能性。③

第八，解释行动在本质上就是社会心理学的归因过程。 但是社会心理学的归因理

论过于实验化，故而是非历史的和非社会的。④ 同时，行动的社会学解释至少含蓄地

假定了一些心理学因素（如兴趣、能力和决心）。⑤ 因此，对行动的恰当解释需要将社

会因素 ／机制与心理因素 ／机制相结合。⑥

（二）具体陈述

下文将详细阐述几个著名认识论立场的内在缺陷。 显然，笔者无法在此审视所有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比如，互动使得任何行动所产生的结果都不止一种。 同样地，不同的行动、互动和系统约束的组合，可能

会导致相似的结果。
在此有可能认为，从较低的层次到较高的层次要比相反的方式简单一些（比如，解释社会结果要比解释

行动更苛求），但这最多只是个有根据的猜测。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ｐｐ．４１０－４６５；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ｉｃａｓ，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Ｂｅｒｔｒａｍ Ｍａｌｌ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ｏｌｋ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
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Ｌｉｆ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Ｅｌｉａｓ，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ｖ． ｅｄ．， １９９４．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Ｓ． Ａｒｃｈ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笔者提出了一个解释行动的

更完整的框架。 具体地说，新框架认为解释个体行动时，我们要审视个体的利益、能力、意图和决心（作为四个内

在维度），同时以历史的角度把内在维度与外部环境相联系（比如，一个个体的兴趣被他或她的文化和认同所影

响，这种文化和认同是个体生活经历的产物）。 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ｐｐ．２９９－３３８。



的认识论立场。① 但是，这里的目的是挑战流行的认识论折中主义，它认为所有的认

识论立场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同等程度地有效。

１．心理学路径在解释行动和结果上的局限性

对于解释观念，心理学是必不可少的。 但由于观念是无法被最终解释的，所以大

多数社会科学家（包括社会心理学家）主要依靠心理学来解释行动。 然而，心理学本

身并不足以解释行动，因为我们的大多数乃至所有的行动都是内在的心理过程 ／动力

与外在的社会约束的混合产物，而非仅靠内在的心理驱动。② 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

是，正是考虑了社会情境后，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才提升了我们对行动的理解。

但社会心理学直接解释社会结果并没有多少价值，只有通过行动（和观念）来解

释社会结果才有些许价值。 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大部分社会结果并不单纯是行动

（和观念）的产物。 对于像革命和民主化这样的宏观社会结果，心理机制的价值甚至

更低。③

总之，这两个局限解释了为什么心理学路径主要用于解释行动（和观念）而非社

会结果：不借助心理学去解释行动是不可能的，但太依靠心理学去解释社会结果则是

过度心理学化。

２．诠释学的必要性与不充分性

所有行动都需要一些事先的观念，而至少有一部分观念是源于我们对自身、他者

和周围社会环境的诠释和理解。 换句话说，在行为体行动之前，他 ／她必须对已有的观

念、行动和事件进行诠释。 因此，诠释是任何解释的必要成分，尤其是对观念和行动的

解释。 正如约翰·费里约翰（Ｊｏｈｎ Ｆｅｒｅｊｏｈｎ）所说的那样：“任何引发客观理性的（对

行动的）解释，都嵌入了诠释的视角。”④因此，把诠释和理解放在解释的对立面是误导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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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笔者对不同认识论立场的更早讨论，参见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Ａ⁃
ｇ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ｂｌéｍａｔｉｑｕｅ ｉｎ ＩＲ，” ｐｐ．４８３－５０６。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Ｅｌｉａｓ，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ｖ． ｅｄ．， １９９４；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０； Ｂｅｒｔｒａｍ Ｍａｌｌ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ｏｌｋ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ｐｐ．２９９－３３８．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Ｐｉｃｋｅｌ，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ｐ．１７８－１８５．

Ｊｏｈｎ Ｆｅｒｅｊｏｈｎ，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Ｖｏｌ． １８，
Ｎｏ．２， ２００２， ｐｐ．２１１－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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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因为“（解读）意义并没有在原则上对社会科学的充分证实的解释设置障碍”。①

因此，诠释可以是也必须是解释的一部分。② 其实“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是理论的

理论，诠释的诠释以及对预测或期望的预测或期望”。③ 所以社会科学需要“诠释的螺

旋”，④而不仅仅是“诠释的循环”。

然而，至少在三种意义上，仅凭诠释是不够的。⑤ 首先，如果不把诠释嵌入解释之

中，我们就没有任何标准去评判哪种诠释更有效而更有用。 其次，缺乏解释的诠释不

能让我们充分理解观念、行动和结果。 最后，诠释学主要有助于“推断（其实是猜测）”

观念，⑥对解释社会行动也有一点用（通过追溯行动背后的观念），但对于解释社会结

果不怎么有关，甚至毫不相干。 理由很简单，因为诠释不会改变任何事后的社会结果，

对解释社会结果也没有多大帮助。

总之，诠释学对实证社会科学价值有限，与威廉·狄尔泰（Ｗｉｌｈｅｌｍ Ｄｉｌｔｈｅｙ）及其各种

追随者所述相反，它不能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唯一方法。⑦ 当它走向反科学的极端立场时

（比如拉图尔对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诠释），⑧诠释学路径就会沦为荒诞的骗术。⑨

３．结构功能主义循环论证的原因

长期以来，埃米尔·涂尔干（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和塔尔科特·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

ｓｏｎｓ）所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直被指责循环论证。 但循环论证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未

被清楚地揭示出来。 一旦我们理解了前文所提到的三类客体，我们就会更清楚地认识

到结构功能主义循环论证背后的关键原因。

粗略地讲，结构功能主义试图达到两个目的：用相同的因素或机制来解释个体行

为和社会结果。 具体地说，结构功能主义会用现有的“结构性”因素（作为之前阶段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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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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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ｏｌｄ Ｋｉｎｃａｉ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１９２．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ｉｃａｓ，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２００６．
Ｄｅｎｎｉｓ Ｈ． Ｗｒ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Ｗｈａｔ Ｕｎ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８．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８．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Ｃｈａｓ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Ｓｔｒｉｆｅ ｏｖｅｒ Ｒｅａｌｉｓｍ， ２００６．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６．
Ｂｒｕｎｏ Ｌａｔｏｕｒ，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ｔ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１，

１９８８， ｐｐ．３－４４．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６．
这里重要的是，要区分功能分析（或解释）与功能主义本身。 功能分析是理解各个部分如何融入整体的

方法，而功能主义则是一个混淆了本体论问题的认识论立场。



的结果）来解释个体行为，特别是诸如规范和规则这样的观念结果。 随后，它会用个

体对规范和规则的观察和内化，来解释社会结果，特别是社会的良好运作与稳定。 结

构功能主义的完整逻辑便是图中的三个箭头：

［社会要求个体被社会规范和规则所社会化］　

［个体将社会规范和规则内化］　

［个体按照社会规范和规则行事 ／个体在其最佳岗位上发挥作用］　 　

［社会趋于美好、和谐、稳定］

显然，从社会到个体行动的第二个箭头试图去解释行动，而从个人行动到“社会

美好稳定”的第三个箭头在尝试解释结果。 但在这两个部分中，关键的中介因素是现

有的社会规范和规则。 因此，结构功能主义先是用现有的社会规范和规则来解释个体

行动，然后再用被规范与规则驱使的行动去解释社会稳定或变迁等社会结果。

在第二个箭头中，结构功能主义忽略了作为一种社会约束方式的规范和规则只能

代表塑造个体行动的一组因素。 因此，我们并不确定个体是否会按照社会规范和规则

行动。 虽然我们所有人都在极大程度上被社会规范和规则社会化了，但这个事实并不

能自动得出我们永远按照社会规范和规则行事这样的结论。 事实上，反社会化或抵抗

社会化总是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结构功能主义将现有的规范、规则和社会本身看作外生给定的（或自

然的）事实，而非有待解释的结果。 对于解释某个观念是如何成为社会规范或规则的问

题以及（美好的）社会如何一开始就存在的问题，结构功能主义都说不出所以然来。 相

反，功能主义只能声称社会是自然而来的，或者声称某种社会是美好的仅仅因为它“自

然”而来：“（社会中的）一切都可能已按最好的方式安排了：每个人，无论他的立场是什么，

都会满足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而且共同的价值体系以快乐大家庭的形式团结了所有人。”①

由于结构功能主义无法有意义地解释社会规范和规则如何存在，又轻易地用规范、规

则和（有机的）社会来解释行动和（有机的）社会，所以功能主义必然是循环论证。

４．行为主义的利与弊

在行为主义革命到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行为主义的先驱支持者含蓄甚至

明确且坚定地认为，社会科学只关乎行为，没有其他东西。 事实上，戴维·伊斯顿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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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ａｌｆ 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８；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当然，对不同的功能主义者来说，理想

社会是不同的。 对于柏拉图而言，它是个有着固定社会分层的哲学王社会。 对于帕森斯而言，它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

代的美国社会（存在普遍而深刻的种族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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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 Ｅａｓｔｏｎ）甚至将政治系统定义为“一种行为系统”，①好像社会环境不是政治系

统的一部分一样。②

行为主义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认识论和方法论。 从认识论上说，行为主义坚持

认为社会科学应该主要甚至仅仅关注（可观察的）人类行为。 从方法论上说，行为主

义坚持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处理数据来测量和预测行动。③ 下文将处理认识论问题，方

法论问题则在下一节中涉及。

如上所述，所有社会结果都是由某种（个体或集体）行动所驱动的。 因此，行动对

于完整解释社会结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其实某些结果就是行动的直接产物（比如

对一个国家进行大规模和直接的攻击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战争），行为主义对于

理解这种类型的社会结果非常有用。

但许多甚至大多数的社会结果都不是单一甚或一系列行动的直接产物。 相反地，

大多数社会结果是在社会环境下，行动互动的产物。 因此，虽然行动对于任何社会结

果的解释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仅凭行动并不能为大多数的社会结果提供完整解释。 所

以，行为主义（甚至还有互动主义这种更复杂的行为主义，因为互动主义正确强调了

行动的互动是决定行为体行动的关键因素）对于解释大多数社会结果都效用有限。④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认知到行为主义对理解工业革命一类的社会结果没有很大帮助，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对社会结果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不会买行为主义的账：他们最糟糕

的一点是买了实证主义的账。⑤

当试图解释那些不单由行动驱动的社会结果时，行为主义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死胡

同，或者走向站不住脚的立场。 比如，当罗伯特·达尔（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Ｄａｈｌ）和他的行为主义

者同伴试图理解权力时，他们只能将权力定义为行为体的权力的公开运作（即行动）。⑥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ａｖｉｄ Ｅａｓｔｏｎ，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９６５．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 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８９．但与此同时，戴维·伊斯顿也将个体和互动视为

系统的单位。 他的不同立场之间很难调和。
因此，从认识论上说，行为主义是经验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不仅仅是理性主义（即

理性选择），行为主义还能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心理主义（强调情感）甚或是生物决定论相结合。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８．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Ｐｉｃｋｅｌ，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ｐ．１７８－１８５．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Ｄａｈ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２， Ｎｏ．３， １９５７，

ｐｐ．２０１－２１５．



但权力不是行动：权力作为能力，是社会结果的一种形式。① 更糟糕的是，由于行为主

义坚持认为，行为体的权力仅仅是个人权力的行使，而与其社会地位和更广泛的社会情境

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在研究权力时，行为主义不得不忽略社会情境（或者可以说结构）。②

事实上，由于社会情境（作为社会结果的沉积）必须是任何行动的解释的一部分，

所以行为主义对于解释行动而言是天生不足的。③

５．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效用和局限

部分因为身后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及对它的反抗，且部分支撑了新古典经济学及其

衍生出的理性选择理论，④方法论个人主义（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已经引起了

社会科学哲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持续关注。⑤ 然而，由于没能充分理解社会科学

的三类客体，现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讨论恐怕遗漏了一些关键点。

在进一步的讨论之前，有必要澄清三点。 第一，“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实是用词不

当：它首先是认识论立场，而它的方法论立场是遵循认识论立场的。 第二，与传统观点

相反，方法论个人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是兼容的。⑥ 我们可以明确地组织一个纯

粹有关个人行动的社会探究，根据恐惧、仇恨、荣誉或者仅仅是错觉来展开。⑦ 事实

上，社会生物学和它衍生出的演化心理学都是彻底的个人主义：有机体是延扩适应值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ｉｔｎｅｓｓ）的最大化者，而且所有的集体属性都是纯粹或非纯粹地由基因支配

下，延扩适应值最大化的结果。⑧ 第三，方法论个人主义与诠释学完全相容，⑨而不仅

仅是行为主义和经验主义。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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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ｎｎ，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Ａ．Ｄ． １７６０， Ｖｏｌ．１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
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Ｐｅｔｅｒ Ｍｏｒｒｉｓｓ， Ｐｏｗｅｒ：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Ｐｏｗｅｒ：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１９５４－１９８４）， Ｖｏｌ．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Ｍａｒｋ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９１， Ｎｏ．３， １９８５， ｐｐ．４８１－５１０；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ｏｕｌ⁃
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２００８．

下文将讨论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
Ｋａｒｌ Ｐｏｐｐ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ｅｍ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６７；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ｕｋ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２， １９６８， ｐｐ．１１９－１２９；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ｉｔｔｌ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１．

Ｄｅｎｎｉｓ Ｈ． Ｗｒ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Ｗｈａｔ Ｕｎ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９４； Ｃｒａｉｇ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ｐ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７．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Ｂｒｕｎｓｗｉｃｋ：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９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ｗｋｉｎ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ｉｓｈ Ｇｅｎ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１９９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Ｄａｈｌ， Ｗｈｏ Ｇｏｖｅｒｎ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ｙ，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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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体层次的行动，方法论个人主义是有些贡献的。 但即使在这个层次，方法

论个人主义也并不令人满意。 这是因为行为体的能力、利益、意图和决心至少在部分

上是由社会构造的。① 缺乏在社会或集体层次上的假设，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个体的行

动和观念的解释价值不大。

论及集体层次的行动时，方法论个人主义只能通过坚称集体行动最终是所有个体

基于其理性或心理计算的行动的总和②以及诸如族群、阶级意识、（作为社会结果的）

意识形态等集体观念不会在种族冲突和制度变革等集体行动事件中影响个体的看法

来浑水摸鱼。 然而，即便粗略地看一眼人类世界，也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③ 难怪像

道格拉斯·诺思（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Ｃ． Ｎｏｒｔｈ）这样以理性主义式方法论个人主义为特征的新

古典经济学的狂热支持者，也最终承认我们为尊崇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批判曼瑟尔·奥

尔森（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没在组织化的集体行动中考虑意识形态因素而付出了惨重的代

价。 如今流行的行为经济学只要还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就不会好到哪里去。④

除了那些由个体行动（如打架或决斗）直接导致的结果，方法论个人主义在解释

社会结果上的贡献更小。 正如肯尼斯·约瑟夫·阿罗（Ｋｅｎｎｅｔｈ Ｊ． Ａｒｒｏｗ）后来所承认

的那样，对于诸如革命、经济增长、国家建设等复杂的社会结果，方法论个人主义其实

没有什么意义。⑤

６．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路径的效用和局限

尽管方法论个人主义经常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邪恶化身，但经济学帝国主

义的真正体现则是理性选择路径（ＲＣＡ，通常是博弈论的形式），它被新古典经济学所

支持。 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工具理性的假设支撑了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支撑了

理性选择路径。⑥

新古典经济学被用于解释从完美的市场到市场失灵等经济难题，而理性选择路径

主要被用于解释民主、集体行动、婚姻、家庭、成瘾、歧视、种族隔离、战争、群体冲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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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但是以任何标准衡量，它都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方法。 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路径未必属于经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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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政治难题。 归根结底，所有这些学者都试图仅凭“理性”的个体行动效用的最

大化来解释社会结果。①

不幸的是，理性选择路径所理解的理性（通过学习和选择战略或行为而效用最大

化）只是人类行为的驱动因素之一。 因此，人类行为不能只靠“理性”来解释。 事实

上，除了通常被含糊定义的效用和偏好之外，理性选择理论遗漏了大部分的社会环境

（作为之前阶段的社会结果）和其他驱动行动的心理因素，所以它甚至无法有效理解

行为体在真实社会中的简单行动。② 埃尔斯特这位理性选择理论的长期拥护者都承

认，“严格地说，用机会和欲望去解释行动并不适宜……理性选择是不明确的”。③ 从

根本上说，通过假设所有行为体的行动完全是由各自的原子式计算和其他个体的行为

所驱动的，理性选择路径忽视了个体抉择的行动背后的社会环境。 所以，即使对于个

体的行动，理性选择路径也只能给出非社会和非历史的解释，甚至是反社会和反历史

的解释。 这种解释即使不空洞，也是肤浅的。④

理性选择路径对人类行为的理解非常匮乏，对社会结果的理解更是贫瘠。 由于大

多数社会结果都不是仅由行动所决定的，所以理性选择路径对理解大多数并非由个体

行动直接和全部驱动的（微观或宏观）社会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帮助。⑤ 当谈及社会结

果时，新古典经济学 ／理性选择理论所能做到的最好情况就是，假设大多数社会结果都

是仅由个体行动直接驱动的，然后基于含糊的理性计算原则，给出对行为体行动肤浅

又不够信服的解释。
从根本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都在坚持极度过时的社会科学观，即

认为社会科学必须效法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化学）来进行建模。⑥ 但当模型中

的假设和假说不符合实证检验以及不能被实证检验时，所有“严格精简的”模型、等式

和数学证明都等于零。 最好的情况是，所有的数学式和预测不过是“有用的虚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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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重要的是，由于个体的偏好（作为观念）无法被终极解释，对理性选择理论（或其他认识论和方法论

的立场）的正确批判不是它不能解释偏好，而是它能捕捉多少社会现实以及（进而）能解释多少社会现实。 在对

理性选择理论的另一种攻击中，马里奥·邦杰未能指出由于理性选择理论抽离了社会环境（之前的社会结果），
所以它甚至无法解释社会化个体的简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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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① 最坏的情况则是，许多所谓的“严格精简的”模型、等式和数学证明都是伪

数学化，故而是伪科学。② 虽然理性选择理论仍流行于社会科学的核心领域，但它已

经危害了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 埃尔斯特姗姗来迟又略显犹豫地承认理性选择理

论的解释力比他过去想象的要弱，这一点既让人振奋又令人沮丧。③

也许并非巧合，冯·诺依曼（ Ｊｏｈ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和奥斯卡·摩根斯顿（Ｏｓｋａｒ

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的博弈论奠基之作名为“经济行为”。 类似地，加里·贝克尔（Ｇａｒｙ Ｂｅｃ⁃

ｋｅｒ）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宣言也名为“人类行为”。 也许经济学家和理性选择理论

的追随者已在潜意识中认识到，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是用来处理行为而非社会结果

的。 不幸的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狂热扩张中，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有意识地走上了

错误的扩张之路。

五　 方法论的启示

本节将阐述把社会事实划分为观念、行动和结果对方法论的启示，但只是做两个

陈述，并不讨论某种特定方法应该如何适当使用，因为这需要更专门的方法论论著。

首先，正如一开始所提到的，笔者赞成方法论的折中主义。 事实上，在处理不同客

体或研究问题时，笔者运用过下文提到的所有方法：我践行了我所宣扬的。 因此，笔者

对以下不同方法论的看法不应该被理解为由于个人偏好而贬低了某种方法。

其次，尽管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之间的激烈争论，④但不可能

在此详尽地处理这个问题。 重申一次，笔者仅仅陈述三个关键说明。 对这两种方法的

更详细讨论将留待之后的研究中。

第一，我们必须明确区分推断一个因素的影响（推断“原因的影响”）和构造一个

原因的解释（推断“结果的原因”）。 只有在结果是由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即仅由单一因

素（或处理）导致的情况下，推断“结果的原因”才等同于推断“原因的影响”。 但这种

情况在社会系统中极为罕见：大多数的社会行动和结果是由一系列因素辅以特定的机

·１５·



①

②
③
④

Ｐａｕｌ Ｋ．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 Ｕｓｅｆｕｌ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Ｍｉｒａｃｌｅ Ｍａｋ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７， Ｎｏ．４， ２００３， ｐｐ．５５１－５６５．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１９９９．
Ｊｏｎ Ｅｌｓｔｅｒ，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ｏｒｅ Ｎｕ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ｌ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７．
Ｃｈａｉｍ Ｄ．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 ａｎ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４， １９９４， ｐｐ．５５７－５８６；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ｂｂｏｔｔ， Ｔｉｍ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２００１．



制而导致的。 在这种情况下，推断“原因的影响”仅仅只是推断“结果的原因”的一部

分。 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推断“结果的原因”不止于推断“原因的影响”（前者

比后者更苛刻）。

正如加里·格尔茨（Ｇａｒｙ Ｇｏｅｒｔｚ）和詹姆斯·马奥尼（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所指出的那

样，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争论中，很多困惑来源于含蓄地混淆了“原因的影响”和

“结果的原因”，①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加里·金（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和悉

尼·维巴（Ｓｉｄｎｅｙ Ｖｅｒｂａ）②颇有影响的作品便是典型。③ 然而，统计方法的重要贡献者

保罗·霍兰（Ｐａｕｌ Ｗ． Ｈｏｌｌａｎｄ）非常明确这一差异，他指出统计对于“度量原因的影响”

（即变量、处理、条件）是有用的，④但对于它是否有助于构建因果解释一直存在争议。⑤

第二，虽然回归分析有助于估计不同变量的“独立”影响或两三个因素的交互影

响，但它对理解多于三个的因素交互影响有着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⑥ 不幸的是，许

多统计方法支持者对推断交互原因的影响的讨论都只使用两个因素或变量作为例

证。⑦ 虽然为了清晰呈现交互项的基本逻辑而进行简化是很合理的，但这种简化蒙蔽

了这样的简单事实，即很少有社会结果是由两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所导致的，而定量

技术根本无法处理超过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⑧ 因此，这些对定量方法的交互作用的

简化讨论，使得定量方法看上去比它的实际能力更为强大，甚至强于它的期望能力。

第三，金、基欧汉和费巴错误地认为，推断原因的影响在逻辑上先于寻找因果机

制。⑨ 而这两项任务不仅可以齐驱并进，而且寻找因果机制在逻辑上可以先于推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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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ｐ．５５７－５８６．

Ｐａｕｌ Ｗ．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ｌ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８１， Ｎｏ．３９６， １９８６， ｐｐ．９４５－９６０．

实际上，这里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统计对于“度量一个原因（在某个时候）的影响”是有用的，但对于度量

几个原因的联合或交互作用则没有太大帮助。
由查尔斯·拉金（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 Ｒａｇｉｎ）和他的追随者所开发的“定性比较分析（ＱＣＡ）”在这里做出了重要

的贡献。 但是定性比较分析也有局限性。 这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把定性比较分析简单认为与回归分析中的交

互作用一样是具有误导性的。
Ｂｅａｒ Ｆ． Ｂｒａｕｍｏｅｌｌ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ｒ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Ｖｏｌ．５８， Ｎｏ．４， ２００４， ｐｐ．８０７－８２０．
Ｇａｒｙ Ｇｏｅｒｔｚ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

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Ｃｈａｉｍ Ｄ．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 ａｎ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ｐ．５５７－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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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影响。①

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些关键点，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就可能形成更有建设性的对

话。 简单来说，虽然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可能是两种文化，②但它们是高度互补的：合

适地结合它们可能会产生更强的解释力。③

（一）综合陈述

１．解释行动：社会心理学之外的归因理论

如上所述，解释行动是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过程。 但社会心理学现有的关于归因

的讨论有几点不足。④ 批判性地基于现有的讨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更完整的归因理

论。⑤ 简要地说，本文认为行动是由外在因素（我们试探性地把它放在“社会情境”和
“外在环境”的标签下）以及由包括利益、意图、决心和能力的内在因素所驱动的。 此

外，外在因素或社会系统只能通过六个渠道影响四个内在因素，进而塑造我们的行

动。⑥ 遵循这个更严格的框架，我们在解释行动时会更加正规。 但由于外在因素和内

在因素间的互动非常复杂，我们应该对行动的广义理论的前景保持谨慎。⑦

２．解释社会结果：一般原则

解释社会结果，特别是诸如社会流动及分层、革命、工业革命、大国的兴衰和民主

化等复杂的社会结果，代表了社会科学最艰巨的任务。
解释社会结果当然需要行动和观念。 因此，没有个体观念和行动的纯粹结构性解

释在本质上是无效的。 然而，仅凭行动和观念本身也不能充分解释大多数社会结果。

除了行动和观念，我们还需要考虑社会情境———来自先前阶段的社会结果。 这就是为

什么理性选择理论 ／博弈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在解释大多数社会结果时价值有限，因

为它们几乎完全忽略了社会情境并只依赖于行动和观念。

解释复杂的社会结果可能要忽略一些观念和行动的微观基础，但必须考虑更宏观

的因素：面对解释复杂社会结果的艰巨任务时，我们必须进行一定的简化。 这就解释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Ｇａｒｙ Ｇｏｅｒｔｚ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

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２．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ｂｂｏｔｔ， Ｔｉｍ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２００１；唐世平：《超越定量与定性之争》，载《公共

行政评论》，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第 ４５—６２ 页。
Ｂｅｒｔｒａｍ Ｍａｌｌ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ｏｌｋ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ｇｎｉ⁃
ｔｉｖ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ｐｐ．２９９－３３８．

Ｂｅｒｔｒａｍ Ｍａｌｌ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ｉ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Ｆｏｌｋ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ｉｘ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Ｆｕｃｈ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１， ２００１， ｐｐ．２４－４０．



了为什么一些关于宏观社会结果的重要文献（如革命、工业革命、民主化）主要基于二

手而非第一手资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主要关注宏观社会结果的社会科学家中，系统

主义（结构主义是它的狭义形式）仍然相当盛行。①

（二）具体陈述

社会科学现有的实证方法可以分为六大类：（１）调查、民意调查、（深度）访谈和民

族志；（２）聚焦于行动的形式模型（如博弈论 ／理性选择理论）；（３）聚焦于结果的模型

（如宏观经济模型、经济增长模型）和计算机模拟（如行为体建模、系统动力学）；（４）实

验；（５）大样本和中等样本的回归分析或“定性比较分析（ＱＣＡ）”；（６）深度过程追踪

分析的小样本案例研究，历史叙事是其必要部分或相近的方法。② 每种方法都有各自

的效用和局限，并且效用和局限因不同的任务而不同。 但总体来说，最后两种方法更

为多用，这一事实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们在实证社会科学中的主导地位。

第一，调查、民意调查、（深度）访谈和民族志对于理解个体关于特定事物的观念

（或知觉）很有用。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理解行动，因为行动是部分由观念驱

动的。 这些方法对理解社会结果并没有太多用处。 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主要用于收

集数据：仅凭它们无法解释行动和结果。③ 其实它们并没有甚至不能解释观念。

第二，聚焦于行动的形式模型（如博弈论）对于在特定的社会约束下猜想通过互

动来驱动行为体行为的特定因素和机制是很有用的。 它也有助于理解仅由行动所驱

动的社会结果（如因战争行为而爆发的战争）。 但这种方法对理解大多数社会结果的

用处非常有限，因为大多数社会结果并不仅仅是行动及其互动的产物。

第三，聚焦于结果的模型和计算机模拟有助于证明一些声称在推动特定社会结果

方面有重要价值的因素和机制。 行为体建模（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的优势在于它能

模拟微观行动及其互动如何涌现出宏观结果，而系统动力学的优势在于它能模拟宏观

过程如何驱动宏观结果。 宏观经济模型和经济增长模型更有助于说明（如“玩具”一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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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６；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１３；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ｂｌéｍａｔｉｑｕｅ ｉｎ ＩＲ，” ｐｐ．４８３－５０６．这里的结构主义仅指（过度）强调（社会）结构约束的理论，而非被称为“结构

主义”的社会理论学派。
笔者认为概念分析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论。 因为概念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与实证方法相距较

远，所以在本文不予讨论。 本文的方法论观点和阿博特类似，阿博特分成了五个方法：民族志、历史叙述、大样本

和中等样本分析（用他的术语叫“标准因果分析”）、小样本比较和形式方法。 本文的方法论分组与阿博特有些不

同，还在每个主要的方法中加入了更多的子类型。 笔者认为实验研究是有别于大样本和中等样本分析（或“标准

因果分析”）的主要方法。 虽然回归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都从自然科学家如何从真实的实验数据得出因果推论

获得启发，但大样本或中等样本分析不是实验，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使用的是观察数据而非实验数据。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ｂｂｏｔ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 Ｕ．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ｐｐ．３９３－４２６．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般的）经济动力和组织实证数据。 但这些方法对真正解释真实世界的社会结果则价

值有限。①

第四，实验方法是测度行动背后的驱动因素的有效方法：实验其实是实验社会心

理学的基本原则。 但在社会科学中，实验不太可能为真实世界中的行动提供真正的解

释。 在对社会结果做出解释时，实验的价值甚至更加有限：它只有助于证明一些声称

在推动特定社会结果方面有重要价值的因素和机制。

从根本上说，社会科学中的实验其实价值有限，因为社会系统无法像自然科学的

实验那样实现“实验封闭”，②即使我们能为实验建立一些外部有效性。③ 最近的研究

表明，发表在三大社会心理学期刊的论文中，只有 ３９％可以被重复出结果，④这给了我

们足够的理由去质疑经济学和政治学中正流行的田野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

第五，大样本和中等样本的回归分析或定性比较分析有助于理解所有三类客体。

回归分析的优势在于，能识别可能影响行动及结果的因素和因素之间（最多三个因

素）潜在的互动。 定性比较分析提高了对几个因果因素的联合效应的识别。 因此，定

性比较分析可能比传统的回归分析更有效地揭示因果机制。⑤ 但无论是大 ／中等样本

的回归分析，还是中等 ／小样本的定性比较分析，都不能自身揭示机制。 因此，这两者

都不能对特定的行动或结果给出真正的解释。⑥ 不幸的是，很多回归分析和定性比较

分析的支持者不仅混淆了统计结果（即相关）和解释，还混淆了假设和理论。⑦

第六，深度过程追踪分析的小样本案例研究和前者一样，有助于理解社会科学的

所有三类客体。 和前者相比，小样本案例研究弱于识别诸多因果因素，但擅长处理几

个因果因素。 深度过程追踪分析的小样本案例研究的特别优势在于，能捕捉因素的互

动和揭示或确认机制的实际运作。 所以与回归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相比，它在构建行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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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对于用行为体建模来处理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困难的讨论，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 Ｂ． Ｐｅｐｉｎｓｋｙ， “Ｆｒｏｍ Ａｇｅｎｔｓ ｔｏ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３，
２００５， ｐｐ．３６７－３９４。

Ｒｏｙ Ｂｈａｓｋａ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８．

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人类不容易被操控，实验对象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在实验中试图挫败实验者的操控。
对“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方法的优秀但不够批评的综述，参见 Ｓａｍｕｅｌ Ｂｏｗｌ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Ｇｉｎｔｉｓ， 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４。

Ｊｏｈｎ Ｂｏｈａｎｎｏｎ， “Ｍａｎｙ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ａｉｌ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４９， Ｎｏ．６２５１，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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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结果的特定因果解释方面更强大。①

对于构建特定的因果解释，深度过程追踪分析的小样本案例研究能对不同客体使

用更具体的技术。 具体地说，当试图解释行动时，深度过程追踪分析的小样本案例研

究倾向于使用档案、日记和（决策者或旁观者的）回忆录，来重建特定行动背后的真实

决策过程。② 同样地，在处理具有严重的殊途同归性的宏观社会结果时，深度过程追

踪分析的小样本案例研究试图用因素和机制来构建解释，而不仅仅是对影响的推断。
如此一来，这种方法能强化特定因果解释的有效性。 这一逻辑解释了为什么对宏观社

会结果更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更倾向于依赖深度过程追踪分析的小样本案例研究以

及为什么他们更加强调揭示机制在构建解释时的必要性。③

六　 结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认识论谬论”已经渗透到（社会）科学哲学中，而方法论谬

论则主导了实证社会科学。 因此，虽然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已经拒绝了“覆盖性法则”
和“统计规律”等极端立场，④但他们仍然仅仅争论着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含蓄地假

设本体论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毫不相关。
本文认为在没有解决本体论问题的情况下，聚焦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是误导性的。

相反，社会科学存在本体论上不同的客体，并且需要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工具

来解释它们。 更具体地说，本文把观念、行动和结果识别为社会科学的三个核心客体，
并强调需要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工具来理解和解释它们。

在认识论上，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弱点，其中某些认识论立场对

于理解三类客体价值有限，甚至全然无效。 在方法论上，没有万能的方法能涵盖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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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更深入的对案例研究和过程追踪的讨论，参见 Ｊｏｈｎ Ｇｅｒｒ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Ｙｕｅｎ⁃Ｆｏｏｎｇ Ｋｈｏｎｇ， Ａｎａｌｏｇｉｅｓ ａｔ Ｗａｒ： Ｋｏｒｅａ， Ｍｕｎｉｃｈ， Ｄｉｅｎ Ｂｉｅｎ Ｐｈ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ｔｎａｍ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９６５，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当然，即使我们想要探究认知、情感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如何影

响了决策者在真实世界中的感知和决策，这也可能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邝云峰以及勒

博和斯坦因最接近完成这一点，因为他们能采访一些危机中的核心决策者，但他们的成功可能很难复制。 一个好

的关于解释历史中的关键决策的方法论挑战的讨论，参见 Ｃｈａｉｍ Ｄ．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 ａｎ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ｒ⁃
ｃｈｉｖｅ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ｐ．５５７－５８６。

Ｍａｒｉｏ Ｂｕｎ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ｐｐ．４１０－４６５；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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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客体。 因此，任何让某一种方法主导的呼吁都必须坚决反对。① 更确切地说，从

“方法论之战”中得到的正确教训不是否定某个特定方法的合适位置，而是认识到不

同方法有不同的优势和弱点，并在真实的实证探究中明智地使用它们，而且通常是方

法相互组合的形式。②

明确区分三类客体并理解需要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和方法论工具来解释它们的事实，

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应对社会科学的实证挑战，并指向更高效的增进人类知识的道路。

表 １　 社会科学的三类客体：层次和规模

层次 观念 行动 结果

尺度或规模

— 集体
宏观

（如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

（只有）个体 个体
微观

（如家庭或小村庄的信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 １　 社会科学的三类客体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中箭头具有双重含义：它们既表示对一个特定对象的解释，也表示解释该特定对象

需要向其他两个对象获取因素的必要性。 细节讨论参见本文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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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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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认识论的综合陈述

认识论立场
解释的客体

观念 行动 结果

心理学（包括精神
分析）

必不可少，但观念无
法被最终解释

必不可少，因为行动必须
先于某种观念

仅对于理解作为行动的
驱动因素的观念有用，这
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进
而影响结果

诠释学和知识社
会学

必不可少，但不充分
并非必不可少，也许甚至
是微不足道的

并非必不可少，也许甚至
是微不足道的

行为主义 不适用

有效，但仅限于理解直接
的驱动因素；对于理解直
接驱动因素背后的深层因
素（通常是历史和社会的
原因）没什么帮助

根本意义上无效，除非是
极其简单的社会结果（如
易货交易）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必不可少，但观念无
法被最终解释

对于理解个体行动必不可
少，但几乎总是不够；对于
理解集体行动普遍不够

根本意义上无效，除非是
极其简单的社会结果

新古典经济学 ／理
性选择理论

不适用（诸如偏好或
兴趣的观念被认为是
外生的）

对于理解个体行动必不可
少，但几乎总是不够；对于
理解集体行动通常不够

根本意义上无效，除非是
极其简单的社会结果

结构主义（作为系
统主义的受限形
式）

使用有限
多半无效，容易落入结构
功能主义的陷阱（个体宛
如僵尸）

结构对于理解任何社会
结果都必不可少，但是仅
靠结构是不够的

社会系统路径
必不可少，作为知识
社会学的一部分

必不可少，所有行动都在
系统内展开。 必不可少

社会演化路径
必不可少，作为观念
史的一部分（个体的
观念选择）

必不可少，所有行动都在
社会系统内展开，这就是
社会演化

必不可少，所有结果都在
社会系统内展开，这就是
社会演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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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方法论的综合陈述

方法 行动 结果

充分解释的必要成分
能力、利益、决心、意图：这四个内在维
度传输了作为外部环境（包括其他个
体）的社会系统的影响

初始社会条件，个体行动，互动
（作为干预过程）和其他机制

必要方法
归因；
通过档案和日记的过程追踪；
系统路径

带有特定微观基础的宏观比较，
既可定性，也可定量；
过程追踪；
系统路径；
演化路径

有效但有限的方法

访谈、调查、回忆录；
实验研究：对于理解真实的复杂决定
价值非常有限；
博弈论：推断直接原因很有效，而非更
深层的原因

聚焦于结果的建模，计算机模拟
（如行为体建模、系统动力学）；
博弈论：仅对非常简单的社会结
果有效

本质上无效的或只有
边缘价值的方法

诠释学
诠释学；
实验研究；
调查、民意调查、访谈

警告和评论
对于复杂的社会结果，我们也许
永远不能让黑箱完全透明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截稿：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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